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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红〔2023〕24 号

关于印发《韶关市红十字会捐赠物资管理制度》

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红十字会、会机关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韶关市红十字会捐赠物资管理制度》印发如

下，请认真组织学习和加强贯彻落实。

韶关市红十字会

2023 年 5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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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红十字会捐赠物资管理制度

为规范社会募捐和接受捐赠行为，合理、有效使用各级资源，

增强我市各级红十字会的救灾、救护、救助能力，促进红十字事

业可持续发展，提升红十字组织的社会公信力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慈善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和《中国红十

字会捐赠工作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红十字会接受捐赠应开设银行专户，建立专账进行管理。

二、红十字会接受的捐赠财产应当是捐赠人有权处分的合法

财产。捐赠财产包括货币、实物、房屋、有价证券、股权、知识

产权等有形和无形财产。接受捐赠的实物应当具有使用价值，符

合安全、卫生、环保等标准。

三、红十字会接受捐赠，可根据实际情况，或与捐赠人签订

捐赠协议，或请捐赠人出具捐赠函，约定捐赠财产的种类、数量、

用途、交付时间等内容。捐赠人不得指定其利害关系人作为受益

人。

四、红十字会接受捐赠后，应及时向捐赠人出具财政部门统

一监（印）制的捐赠票据。捐赠人匿名或放弃捐赠票据的，应当

做好相关记录。

五、红十字会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，应当以其公允价值

进行人民币折算，由捐赠人提供其公允价值的合法有效证明。

六、红十字会应当建立捐赠财产的财务管理、内部控制、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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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公开和监督检查等制度，规范捐赠财产的管理和使用。其中接

受捐赠的款物（含上级下拨物资）须及时登记入账，入账后方可

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使用或分配。定向捐赠给红十字会的物品，符

合固定资产标准的，应纳入固定资产管理。

七、红十字会应当按照募捐方案、捐赠协议或捐赠人意愿处

分接受的捐赠财产，用于符合红十字会宗旨的人道救援或救助工

作。

八、红十字会不得违背募捐方案、捐赠协议或捐赠人意愿擅

自改变捐赠财产的用途。如确需改变用途的，应当征得捐赠人的

书面同意。对于没有具体捐赠意向的捐赠财产，红十字会可以按

照其宗旨和人道需求统筹安排使用，其使用情况应向捐赠人及时

反馈。

九、捐赠财产的收支管理情况，应接受审计机构的审计和民

政部门的监督，并向红十字会理事会、监事会报告和向社会公开。

十、红十字会应当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，按照合法、安

全、有效的原则，积极实现捐赠财产的保值增值。

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

韶关市红十字会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22 日印发

校对：华永锋


	



